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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阳县职业技教育学校

学生学分制实施方案
（ 适 用 本 校 所 有 专 业 学 生 ）

为深化教育改革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

办学效益，在教学过程中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，落实成才先成人的教

育理念，培养技术型人才，使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真正面对社会需求，

面向全体学生，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最佳教育和全

面发展。实行学分制是教学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，为使实行学分

制工作顺利进行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开发学生

潜能，提高学习效益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结合本校的实际，特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学分制实施对象

本细则适用于学校在籍学生。

二、学分制的基本组成

本细则分五大部分，德行学分、教学计划落实课程学习部分（学

科考核）、实习见习社会实践、奖励加分、破格毕业。按每学期课时

计算汇总，基础学分为 400 分，奖励加分上限 60分，达到 400 学分

即可毕业。

学生所修学分以学期为单位，每期期末进行核算。学生所修总学

分=德行表现学分+学科考核分+实习见习社会实践学分+奖励性加分

学分。

学生处：负责组织班主任计算学生日常行为表现学分，撰写学生

评语，录入学生德行表现学分。

教务处、实训处：负责组织专业组长及科任教师核算学科考核学

分，负责学生学分汇总和学生毕业认定。

招就办：负责组织实习带队教师、企业负责人、指导老师核算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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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各类实习与社会实践活动学分，给出实习鉴定，录入学生实习实践

学分。

团委 ：收集、核算并录入学生活动参与、各类文体比赛、文明

风采获奖等奖励性学分。

（1）德行学分（80 学分）

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中，教育引导学

生讲道德、讲文明、讲纪律，学会学习、学会生活、学会关心、学会

负责，使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与管理工作系统化、规范化，促进学生全

面发展，德育学分管理办法，是对学生素质实施全面考核的主要办法

之一，是衡量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的重要手段，

是对学生德育分层次目标达成途径、方法及评价的有效探讨。德育学

分纳入总学分，是学生评优、参加升学、实习安排、就业推荐和毕业

的重要依据。

学生自入学注册起至毕业离校止（含顶岗实习期间），学校即对

学生实施德育学分考评，定期由各班主任在学校学生处指导下对每位

学生的德育成绩汇总登记，每学期折算评定一次并记入学生本人档案

（2）学科考核（240 学分）

学科考核是衡量学生学习质与量的综合指标。考核成绩按百分

制评定，由科任老师统计的平时成绩和教务处每学期期末统一学科考

核成绩两部分组成，用成绩来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。老师阅卷用

百分制计分，每学期汇总后由教务处折合成相应的学分录入学分管理

平台。

公共基础课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德育期末统一出卷，统一组考

阅卷；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由专业组安排科任教师对学生进行考核，教

务处抽查；计算机应用基础为实训科目，按专业课考核方式进行考核。

专业课：理论课由教务处组织统一组考阅卷；实训课，按模块化

考核，各科任教师期末前自行安排时间考核学生，将成绩上报至教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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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后，教务处期末考试期间按比例抽取合格学生进行统一抽测。

学科成绩=平时成绩（40%）+期末考核成绩（60%）。

1.学业成绩上报要求

1．每学期期末考试后由专业组长组织本组教师按学校规定时间

将成绩汇总输机，再将汇总后的电子稿及纸质稿上交教务处存档。

2．上交成绩后，任何人不得更改成绩，特殊情况确需更改成绩，

由专业组长及考核人员写出申请，经教务处签字批准后，方可更改。

3．各科成绩于下学期开学后前两周公布，若学生对考试成绩有

疑问，可在成绩公布后两周内写出书面申请，经教务处批准后，方可

查阅试卷，逾期一律不再办理。

2.学科补考

1.学分达到该课程学分 60%以上者为合格，不合格者，下学期初

要进行补考，并缴纳相应补考费用。补考不及格者，在毕业前进行最

后一次清考。所有补考及格的科目，一律记为最低学分（60 分所对

应的学分）。

2．学生不得随意不参加补考，否则作缺考处理，并且取消后续

的补考机会。

3．补考命题形式、试卷内容及评分标准，由教务处做统一规定

与要求，原则与上学期期末考试同等要求。

4.学生因病或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，凭有关证明向班主任提出

缓考的书面申请，报教务处批准，可另行安排考试。无请假手续的按

缺考处理，该科记零学分。考试作弊，该科记零分。

实训管理由实训处负责，学分成绩为实训学习中的相关表现和

成绩。

（3）实习、见习、社会实践学分（80学分）

专业顶岗实习一般安排一学年，学习期间还有教学见习等，都可

纳入学分，学分的取得按学期计算，考核成绩由招就办负责分别记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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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实习档案和学籍表，并录入学分制管理平台相应的模块中。

（4）奖励加分（60学分）

学生参加学校社团活动，参加学校各竞赛活动，参加各级文体类

比赛，参加技能大赛，参加文明风采等活动，可按活动量或获奖等次

获得相应的奖励学分，各组织部门按学期汇总报团委，团委审核认定

并录入学生奖励性学分。

学生参加由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组织的各级、各种知识、技能、

文艺、体育竞赛并取得个人名次，可获得奖励学分。

级 别
一等奖

（第一名）

二等奖

（第二、三名）

三等奖

（第四、五、六名）

校 级 1 0.8 0.5

县 级 2 1.5 1

市 级 4 2 1.5

省 级 8 6 4

国家级 16 12 10

团体赛获奖，队员全部按相应标准计算，同类项目取最高级计算。

（4）破格毕业

因我校的为职业技术学校，学情较特殊。参加对口高考上正规大

学；参加技能大赛，获得省级以上奖；另产教融合班、校企合作班、

现代学徒班、特种技能培训班等学生后期均已赴企业学习实训或就业。

还有一些其他的破格毕业情行，德行表现合格者也可直接认定合格学

分，完成学制可直接毕业。

三、学籍管理与毕业

1、所有专业的基本学制均为 3年，毕业不受 3 年限制，但不得

少于 2 年，不能超过 5 年。

2、每学年分为 2学期，每学期按实际授课 18周计算.

3、所有的本校学生按教学计划修满规定学分者，允许其毕业；

但在规定的三年内由于学生本人原因，未达到毕业要求（未达到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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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分）均作结业处理。如要求继续学习者，允许按照学期交纳费用，

延长学习时间，修满规定学分后，换发毕业证书。

4、修满三年，学分达到合格予以毕业。

四、学分制说明

试行学分制是学校狠抓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，学校

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通力协作，加强沟通，制定相对应的学分实施细

则。各学科专业组要认真研究完善与学分制配套的课程评价体系。学

籍管理部门要根据学校学分制管理要求制定相关的配套制度，并运用

信息技术辅助手段，加强管理，提高管理效益。

本细则自 2019 年秋季入学新生开始试行。


